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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大力提振和扩大消费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大力提振和扩大消费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 年 ３ 月 １１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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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提振和扩大消费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落实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力争

２０２５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５％以上，现结合我省实际，制定

本方案。

一、实施居民增收行动

（一）稳定就业。发挥国有企业就业引领作用。发挥中小微

企业、个体工商户吸纳就业作用，将稳定和增加就业岗位情况作为

给予奖励、补贴的重要因素。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

企业，对就业标杆效应好的经营主体，同等条件下优先保障建设用

地计划、提供用工支持服务。积极拓展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就业

新空间。完善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居民可支配收入与经济

增长基本同步。依法严惩恶意欠薪等违法失信行为，努力实现政

府无欠款、浙江无欠薪。２０２５ 年，城镇新增就业 １００ 万人以上，为

８０ 万重点群体提供就业帮扶，省外劳动力规模和省外脱贫劳动力

规模分别保持在 ２３００ 万人和 ２４０ 万人。

（二）鼓励创业。支持由政府投资或社会共建的创业孵化基

地和创业园区设立退役军人或高校毕业生专区。符合条件的在校

大学生、毕业 ５ 年以内高校毕业生等重点人群创业，可按规定享受

一次性创业社保补贴、创业带动就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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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落实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三）职业培训。加强“３０ 分钟职业技能培训圈”建设，推进

技能培训基地、站点实现全省县城和中心镇全覆盖，２０２５ 年开展

重点领域就业技能培训和企业在岗职工技能提升培训 ５０ 万人次

以上。推动技术工人以技提薪，支持地方优化急需紧缺职业（工

种）目录。

（四）财产性收入。支持盘活乡村闲置资产，发展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规范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和收益分配，保障农村集体资产保

值增值。鼓励金融机构提供类别齐全、策略丰富、层次清晰的理财

产品和服务，丰富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积极发展普惠金融，拓展

投资创富空间。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二、实施居民减负行动

（一）结婚生育。根据国家部署，建立实施生育补贴制度，为

符合条件的生育家庭发放生育补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放结婚

消费券、托育券，开展普惠托育基本公共服务。

（二）优学优教。深入推进山区海岛“县中崛起”。探索逐步

扩大免费教育范围。２０２５ 年，新增公办普通高中新生学位 ２ 万

个，为持有居住证的农民工随迁子女 １００％提供义务教育公办学

位。

（三）医疗保障。为全省重点人群免费开展结直肠癌筛查。

为全省 ６０ 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提高城乡居民医

保财政补助标准。２０２５ 年，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ＡＥ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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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到每 １０ 万人 ４５ 台。

（四）养老助老。根据国家部署，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扩大电子产品、旅游、养老金融、老

年教育、居家守护等领域适老产品供给，拓展老年旅游保险业务，

推动消费设施适老化改造。推进养老服务“爱心卡”拓面，优化助

餐、助洁、助急等服务，２０２５ 年为 ６０ 周岁以上老年人累计办理“爱

心卡”３５０ 万张以上。

三、实施扩大大宗消费行动

（一）住房消费。深入推进“好房子”建设，鼓励地方优化容积

率计算等规定，因地制宜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有序推进现房销

售，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支持缴存人提取个人账户住房

公积金支付购买新建商品房首付款。推动落实住房交易税费优惠

政策，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支持农村自建房按规定翻新、翻建，推

广一体式光伏屋顶。加大专项债券用于土地储备力度。鼓励地方

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按需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２０２５ 年，实施

城中村改造 ６ 万户。

（二）汽车消费。支持汽车置换更新，新能源汽车最高补贴

１ ５ 万元 ／辆、燃油车最高补贴 １ ３ 万元 ／辆。提高汽车贷款最高发

放比例，优化汽车金融服务流程。２０２５ 年，新建新能源汽车公共

充电桩 ２ 万个以上，其中农村 １ 万个以上；新改建农村公路 １０００

公里。

（三）以旧换新。家电消费由 ８ 类扩围至 １２ 类，一级、二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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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家电分别按销售价格的 ２０％、１５％补贴，最高补贴 ２０００ 元 ／件。

家居换新扩围增加床垫、桌椅等产品，按成交价格的 １５％享受立

购立减补贴，最高补贴 ２０００ 元 ／件。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予以新

车实际销售价格的 ４０％补贴，最高补贴 １２００ 元 ／件。购买 ６０００ 元

（含）以下手机、平板（含学习机）、智能手表（手环）等数码产品，

按销售价格的 １５％享受一次性立减补贴，最高补贴 ５００ 元 ／件。丰

富适合以旧换新销售场景的消费金融产品供给，优化贷款首付比

例、贷款期限、信贷额度等条件，支持金融机构通过减免信用卡分

期费率及其他手续费用等方式让利消费者。

（四）设备更新。支持住宅老旧电梯、老旧营运船舶、物流等

设备更新，提标扩围支持农业机械、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以及新

能源城市公交车和动力电池更新。２０２５ 年，全面完成 ２０ 年以上电

梯更新，更新改造 １５—２０ 年电梯 １ ５ 万台。加大融资租赁支持设

备更新，２０２５ 年融资租赁投放规模达到 ４００ 亿元。

四、实施促进服务消费行动

（一）餐饮服务。推动地方因地制宜布设便民早餐车、社区早

餐店、社区食堂等，实现社区居民“５ 分钟可达”。实施地域餐饮品

牌培育工程。鼓励地方加大餐饮、购物、文化旅游、家政、健康等消

费券发放力度。２０２５ 年，打造“食安共富幸福村”１０００ 个，举办

“味美浙江”餐饮消费欢乐季等活动 ２００ 场以上，举办省市县促消

费活动 ２０００ 场以上，累计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３５０ 个以上。

（二）体育赛事。丰富户外运动产品及服务种类，鼓励发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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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教练、导游、装备租赁销售和保险等在内的户外运动服务体系。

２０２５ 年，举办国际级体育赛事 ３０ 场以上、国家级体育赛事 ２００ 场

以上、省市级赛事 １０００ 场以上，打造体育服务综合体 １０ 个以上，

新增便民体育场地、设施 １ 万个，实现城市社区“１０ 分钟健身圈”

全覆盖。

（三）冰雪经济。加快推进临安、桐庐、奉化、文成、长兴、安

吉、天台、莲都等县（市、区）冰雪旅游目的地建设。支持有条件的

地方申报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鼓励地方因地制宜发展“冰

雪 ＋”经济，推动冰雪装备、冰雪服装等全产业链发展。

（四）演艺经济。鼓励地方积极招引知名演出经纪机构落户，

对引进一定人数以上的大型演唱会、音乐节的演出经纪机构给予

奖励。鼓励地方开展“机票、门票即消费券”活动。迭代升级“浙

里票务”平台。优化演出行政审批服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适

当放宽可售（发）票数量限制。２０２５ 年，举办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

１５０ 场以上。

（五）文旅融合。打造“跟着交通去旅行”特色品牌，创新推广

“泛舟浙里”水上游线产品，提升台州 １ 号公路等精品自驾游线

路，开通更多低空游览航线。鼓励景区推出免票、联票、季票、年票

等优惠。鼓励地方对“引客入浙”成效较好的旅行社给予奖励，推

出“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影视去旅行”等文化旅游套餐。推动

高速公路服务区拓展服务功能，发展“服务区 ＋旅游”“服务区 ＋

商贸”等路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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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邮轮旅游。优化温州、舟山等邮轮港基础设施配套，打

造国际海员服务综合体，鼓励地方结合实际对邮轮航线开通、吸引

国际旅客等进行奖励。支持邮轮船票按一定比例兑换景区门票、

商场购物券等。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通连岛游、跳岛游、环岛游专

线，丰富游艇、游船、海钓、帆船等文旅产品供给。优化上岸旅游线

路。

五、实施提升消费品质行动

（一）首发经济。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制定首店、首发、首秀、首

展专项政策，积极引进高能级首店，对引进全省首店、全国及以上

级别首店，给予相应政策支持；对活动主办方场地租赁、展场搭建、

宣传推广等予以支持。

（二）新型消费。积极发展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社区团购、兴

趣电商等新型消费业态，２０２５ 年新增直播相关企业 １０００ 家、培育

“绿色直播间”３００ 个。焕新历史经典、中华老字号产品，促进“人

工智能 ＋消费”。打造国漫影视、数字内容、二次元等青年消费热

点。支持电商多元场景融合，发展二手商品电商，鼓励电商平台为

优质外销产品搭建内销专区。吸引国内外品牌商在浙设立总部，

支持和鼓励发展消费总部经济。

（三）市集焕新。鼓励地方差异化打造音乐、美食、潮流、非

遗、后备箱等特色市集，提升文旅市集“微地标”吸引力，培育市集

夜经济，２０２５ 年打造 ３０ 个具有全省标杆引领作用的共富市集。简

化夜间经营市集准入，优化相关证照办理流程手续。鼓励党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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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免费开放内部场地，带头为举办市集创造条

件。

六、实施优化消费环境行动

（一）消费基础设施。建立完善省市县联动投入机制，积极争

取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券、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资金，打造一批

跨行业、跨地区、融合型新型消费设施和场景。推动 ５Ｇ 网络、物

联网等覆盖核心商圈。２０２５ 年，累计培育省级智慧商圈 ２０ 个以

上，累计改造提升特色商业街、步行街 ７０ 条以上。支持符合条件

的消费基础设施项目发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ＲＥＩＴｓ）。

（二）休假和疗休养。加大带薪休假力度，鼓励错峰休假、弹

性作息。大力支持年休假应休尽休，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依法

支付工资报酬。推广夫妻共享育儿假，逐步拓展夫妻间共享假期。

鼓励各级工会组织加大一线职工疗休养活动力度，推动中小企业、

民营企业积极开展职工疗休养活动，２０２５ 年带动全省职工疗休养

１５０ 万人以上。打造一批特色疗休养基地，拓展长三角等省外疗

休养客群和业务。

（三）入境消费。提供 ２４ 小时口岸签证服务。优化公共消费

场合外语服务、外语标识、外币兑换等综合服务。加强境外重点客

源市场宣传推广，实施入境旅游奖补政策。加快杭州萧山国际机

场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支持开通国际直达航线。２０２５ 年，举办全

球旅行商“浙里行”活动，开发 ２０ 条入境旅游精品线路，推出 １０ 个

以上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浙江伴手礼”“浙江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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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放心消费。加大缺陷消费品召回监管力度。完善质量

标准、信用约束、综合治理、风险监测、消费维权等制度。拓展面向

放心消费单位的“放心贷”惠及面。开展预付卡市场专项整治，推

广应用浙里单用途预付卡监管服务平台，引导规范健身、教培、美

容美发、餐饮等领域预付式消费。规范职业索赔行为，打击恶意索

赔、“职业黄牛”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２０２５ 年，动态培育放心消

费商圈和高速公路服务区 ５００ 个以上，放心商店、网店、餐饮等 ２０

万家以上，线下无理由退换货服务承诺单位 ９ 万家以上。

七、实施减少消费限制行动

（一）消费场景。支持有条件的景区、博物馆等场所逐步延长

开放时间，支持发展 ２４ 小时营业店。推动打造限时步行街。支持

大型商贸企业利用自有场地进行外摆促销，支持符合条件的临街

商铺开展外摆经营，协调解决外摆集中区停车难问题。对大众消

费场所实行“无事不扰”，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性检查，禁止乱设、滥

设摄像头，加强消费者人脸、支付、行迹等隐私信息保护。依法依

规有序放宽办会办展限制。

（二）健康消费。取消基本医疗保险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

支持医保个人账户结余资金支付参保人员本人及近亲属在定点医

药机构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含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优

化“浙里云药房”购药医保支付服务。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打造健

康消费综合体，发展健康体检、医疗美容、运动康复、母婴照护、养

生保健、健康旅游、“中医药 ＋”等融合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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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消费。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分类分级简化机关企

事业单位人员假期外出报备手续。

（四）制度政策。加强消费与金融、产业、投资等政策协同联

动。开展省级层面现行消费领域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指导

地方同步做好一致性评估，推动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有收缩

性、抑制性的存量政策有序废改。探索开展服务零售统计监测。

各有关单位要强化协同配合，加大政策创新支持力度，调整和

优化财政资金支出结构，保障政策落实到位。各地要压紧压实主

体责任，因地制宜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

效。

本文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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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办公厅，省军区，省监委，

省法院，省检察院。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 年 ３ 月 １１ 日印发


